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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重性精神病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补贴                    

项目单位：       卫生健康局                             
主管部门：       卫生健康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0年 4月 27 日

岳阳楼区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吴德胜
	联系电话
	0730-8866802

	项目地址
	岳阳楼区
	邮 编
	414000

	项目起止时间
	2019年1月起至  2019年 12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91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91
	实际支出

（万元）
	83.82
	结余

（万元）
	7.18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区财政
	91
	区财政
	91
	区财政
	83.82
	区财政
	7.18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1-6月补贴
	39.63
	2019年7月2号
	

	宣传
	2
	2019年11月2号
	

	评估费
	3.05
	2019年12月29号
	

	7-12月补贴
	39.14
	2020年1月4号
	

	支出合计
	83.82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19年预算人数
	380人
	347人

	
	
	
	每监护一名患者的看护管理补贴标准为每月200元，每个被监护人原则上只有1名监护人，每个监护人监护患者人数不超过5名，发放数额按监护人实际履行职责的月数计算。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2019年
	
	

	
	
	
	
	
	

	
	
	成本指标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5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吴德胜
	副局长
	楼区卫健局
	吴德胜

	李靖
	疾控股股长
	楼区卫健局
	李靖

	评价组组长（签字）：         

自评等级优秀

                                                        2020年4月27日

	项目单位意见：

    自评优秀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2020年4月27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李靖                    联系电话：15807302288
评价报告综述

岳阳楼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
补贴项目
（一）项目基本概况
1.项目基本性质：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家庭履行义务、全社会参与”的原则，整合现有政策及各方资源，以加强治疗管理，完善防治服务网络，督促激励监护人落实患者监护责任等措施为抓手，全面深入推进精神卫生工作。
2.项目用途：以依法救治、人本救助、有奖监护为重点，实现救治救助管理监护工作有效衔接，有效减轻患者及家庭负担，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肇事肇祸案（事）件发生。
3.项目主要内容：全面推进“综治组织协调、卫健具体负责、职能部门尽责、财政全额保障、家庭主动参与、社会志愿参与”的监护管理工作机制，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切实履行职责，确保监护责任落实到位。申领对象需照料、看管被监护人日常生活，不得虐待、遗弃被监护人，防止被监护人失踪或下落不明、流浪乞讨、肇事肇祸。为被监护人申请免费服药或自行购药，遵医嘱监督被监护人按时按量服药；引导被监护人逐渐恢复社会功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协助其申请并督促定期参加康复活动。
4.项目涉及范围：项目覆盖全区所有街道（乡）。被监护人为长期在岳阳楼区范围内居住，区卫计部门在档登记管理的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性评估在3级以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是指与被监护人共同居住，有监护管理能力且实际履行看管照料、送诊救助等看护管理责任的法定监护人。法定监护人无监护能力或无法定监护人的，由社区（村）、单位落实专人监护。监护人失去监护能力的，应及时变更、落实新的监护人。
5.项目补贴标准：每监护一名患者的看护管理补贴标准为每月200元，每个被监护人原则上只有1名监护人，每个监护人监护患者人数不超过5名，发放数额按监护人实际履行职责的月数计算。
（2）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2019年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91万元，项目使用资金83.82万元，均已下拨街道（乡），再由街道（乡）发放到个人手中。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根据《〈岳阳楼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申领看护管理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岳楼综治办〔2018〕1号）看护管理补贴实施按月考核、半年度结算。每半年由街道（乡）负责对辖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履责情况进行审查与认定，街道（乡）审查与认定后需发放看护补贴金额报送至区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股，区卫生健康局将专项经费拨付至街道（乡），再由街道（乡）发放到个人手中。
（4）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进一步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保障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事）件的发生，有效减轻患者及家庭负担。
（5） 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为区财政预算项目资金，资金总额83.82万元，于2019年12月份底拨付44.68万，2020年1月拨付39.14万，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共计91万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共使用83.82万元，项目资金执行率92%。项目资金执行率未完成的原因是：由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属于动态管理，为保障“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惠及新增患者，本项目年初预算按380人（人均2400元）申请财政资金，实际补贴人数347人，因此造成项目资金执行率未完成的情况。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区卫生健康局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的使用拨款程序规范，符合国家有关财务规定。项目支出严格按照《〈岳阳楼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申领看护管理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岳楼综治办〔2018〕1号）要求，由街道（乡）相关职能部门审查认定监护人在年度内履行监护管理情况，被监护人未发生肇事肇祸行为的，街道（乡）审查与认定后需发放看护补贴金额报送至区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股，区卫生健康局将专项经费拨付至街道（乡），再由街道（乡）发放到个人手中。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2019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共使用44.68万元，2020年1月拨付39.14万，完成拨付率100%，全部用于对符合领取条件的监护人发放奖励补贴。
（2）项目完成质量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帮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员更好地履行了管理责任，提高了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力度。项目完成质量为优。
（3）项目实施进度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完成实施。
（4）项目成本节约情况
 2019年登记在册的三级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共347人，经严格核查，对符合领取条件的347名监护人落实了政策，人均年度发放2270元，共78.77万元，评估费、资料费5.05万，节余资金7.18万元。
附件4-2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决策
	20
	项目目标
	4
	目标
内容
	4
	设立了项目绩效目标；目标明确；目标细化；目标量化
	①设有目标（1分）
②目标明确（1分）
③目标细化（1分）
④目标量化（1分）
	4


	
	
	决策过程
	8
	决策
依据
	4
	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某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某部门年度工作计划；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
	①符合法律法规（1分）
②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1分）
③部门年度工作计划（1分）
④针对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1分）
以上③需提供佐证资料。
	4

	
	
	
	
	决策
程序
	4
	项目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
	①符合申报条件（2分）
②项目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管理办法（1分）
③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1分）
	4

	
	
	资金分配
	8
	分配
办法
	3
	根据需要制定的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有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全面、合理
	①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1分）
②办法健全、规范（1分）
③因素全面合理（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分配
结果
	5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分配结果公平合理
	①符合分配办法（2分）
②分配公平合理（3分）
此项需提供相应的资金分配方案。
	5

	项目管理 
	25
	资金到位
	5
	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计划到位*100%
	根据项目资金的实际到位率计算得分（3分）
	3

	
	
	
	
	到位
时效
	2
	资金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①到位及时（2分）
②不及时但未影响项目进度 （1分）
③不及时并影响项目进度（0.5分）
	2

	
	
	资金管理
	10
	资金
使用
	7
	支出依据合规，无虚列项目支出情况；无截留挤占挪用情况；无超标准开支情况；无超预算情况
	①虚列套取扣4-7分 
②依据不合规扣2分
③截留、挤占、挪用扣3-6分
④超标准开支扣2-5分
⑤超预算扣2-5分
	7

	
	
	
	
	财务
管理
	3
	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健全；制度执行严格；会计核算规范
	①财务制度健全（1分）
②严格执行制度（1分）
③会计核算规范（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项目管理 
	25
	组织实施
	10
	组织
机构
	1
	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①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1分）
	1

	
	
	
	
	支撑
条件
	1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提供或具备了必备的人员、场地和设备等条件
	具备人员、场地、设备条件（1分）
	1

	
	
	
	
	项目
实施
	3
	项目按计划开工；按计划进度开展；按计划完工
	①按计划开工（1分）
②按计划开展（1分）
③按计划完工（1分）
	2

	
	
	
	
	管理
制度
	5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
	①管理制度健全（2分）
②制度执行严格（3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5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绩效
	55
	项目产出
	15
	产出
数量
	5
	目标完成率=目标完成数/预定目标数×100%
	完成绩效目标100%得5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5

	
	
	
	
	产出
质量
	4
	目标完成质量=实际达到的效果/预定目标×100%
	项目产出质量达到绩效目标100%得4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4

	
	
	
	
	产出
时效
	3
	项目资金使用的预定目标是否如期完成，未完成的理由是否充分
	项目产出时效达到绩效目标得3分，未如期完成且无充分理由的扣3分。
	2

	
	
	
	
	产出
成本
	3
	项目产出成本是否按绩效目标控制
	项目产出成本按绩效目标控制得3分，未完成的，按超支比例扣减。
	3

	
	
	项目效果
	40
	经济
效益
	8
	指项目对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等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经济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7

	
	
	
	
	社会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产生社会综合效益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社会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环境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对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积极的环境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7

	
	
	
	
	可持续
影响
	8
	项目实施对人、自然、资源是否带来可持续影响
	完成绩效设定目标的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7

	
	
	
	
	服务
对象

满意度
	8
	服务对象满意率=项目区被调查人数中表示满意的人数(户数)/ 被调查人数(户数)×100%
	满意率达90%（含）以上的得8分，80%（含）-90%得6分，70%（含）-80%得4分，60%（含）-70%得2分，60%以下不得分。
	8

	总分
	100
	
	100
	
	100
	
	
	95


备注：部门（单位）根据项目实际，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上进一步完善、量化、细化个性指标，形成本项目的指标体系。
